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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同  名  称 “吕墅萝卜”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   

工程项目（品质监测）                 

委托方（甲方）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人民政府                     

受托方（乙方）江苏省苏农科技术转移中心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江苏 南京 

签订日期：2023年 6 月  日 

    有效期限：2023 年 6 月  日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 

一、 合同名称 

  “吕墅萝卜”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项目（品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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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服务内容和方式 

1. 技术服务内容 

乙方为甲方提供“吕墅萝卜”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品质监测

技术服务，获得吕墅萝卜营养成分基础数据（1400项次以上）；筛选

获得吕墅萝卜特征品质指标（3-4 个）；通过地区主栽品种、种植方

式等比较，推荐品质较好的品种及种植方式等；完成优质萝卜品种筛

选；获得吕墅萝卜农药残留监测基础数据（400项次以上）。 

具体服务要求如下： 

（1）根据主栽品种、种植方式等方法设计采样方案，采集“吕

墅萝卜”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区域范围内成熟萝卜样品 50 份以上，

检测萝卜中包括但不限于多酚类、黄酮类、维生素类、矿物质等营养

成分，获得 1400项次以上吕墅萝卜营养成分基础数据； 

（2）在获得吕墅萝卜营养成分数据前提下，采用多维统计分析

方法，按照特色农产品特征品质筛选程序，筛选获得吕墅萝卜 3-4个

特征品质指标； 

（3）在获得吕墅萝卜营养成分数据前提下，结合样品信息进行

统计分析，获得品质较好的样品，推荐吕墅萝卜最佳种植品种及种植

方式等； 

（4）完成优质萝卜品种筛选。组织专家开展吕墅萝卜品种繁育

指导，形成专家指导意见； 

（5）在调研萝卜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制定情况、登记用药情况、

实际用药情况基础上，制定农药风险清单，开展吕墅萝卜中风险农药

残留的检测，样品量不少于 20 份，获得农药残留监测基础数据 400

项次以上。 

2. 技术服务方式 

（1）甲方按照乙方要求协助完成吕墅萝卜的产业调研，调研包

括但不限于保护区域范围内主要栽培品种、种植方式和产品基本特点

等。 

（2）甲方按照乙方要求协助完成保护区域内萝卜样品的采集工

作。 

（3）乙方组建技术服务团队，完成文献调研、产业调研、检测

方法建立、样品采集、样品检测、检测结果分析等工作。 

三、技术服务报酬及其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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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服务报酬 

技术服务总价款为 320000.00元（叁拾贰万元整） 。 

2. 支付方式 

项目完成后支付合同金额的 50%，项目通过上级验收后支付剩余

的 50%。 

四、交付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4年 4月完成项目服务内容，并通过上级

验收。 

五、交付标准 

乙方负责向甲方提交纸质版成果资料一式三份，电子版成果资料

一式一份。 

六、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的方式 

1. 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方式或进度及时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

费。 

2. 甲、乙双方对其获知的对方的数据和图片资料负有保密责任，任

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应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全部损

失和费用。 

3. 乙方技术服务不到位，甲方有权追回一定比例的技术服务费。 

4. 在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出现的责任问题，由法律途径解决。 

七、争议的解决方式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争议，甲、乙双方应积极主动协商解决，协

商未果时，双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八、其他有关约定事项 

1. 如发生不可抗力事件，遭遇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

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另一方，并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

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双方按照《合同法》相关规定处理。 

2. 本合同中所述之“不可抗力”系指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

服的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例如地震、台风、洪水、疫情

等；某些政府行为，例如政府颁布新政策、法律和采取行政措施；社

会异常事件，例如罢工、战争等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事件。 

3. 本合同未尽事项，甲、乙双方应通过补充协议的方式予以明确，

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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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甲、乙双方另有约定外，本合同各项条款同样适用于补充协议，

如补充协议中相关条款与本合同内容相抵触，以后签署的补充协议中

的约定为准。 

九、本合同一式 五 份，以中文书写，甲、乙方各执两份、招投标代

理中心留存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即

生效。 

2. 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法规进行解释。 

十、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委  
 

托   

方
︵
甲
方
︶ 

单位名称 
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人

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

（或代理人） 
 

详细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黄河西路

268号 

项目负责人

（签字） 
 

税    号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手机号码  

 
   

  

受  

托 
  

方
︵
乙
方
︶ 

单位名称 
江苏省苏农科技术转移

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或代理人） 
 

详细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钟灵街 50号 
项目负责人

（签字） 
 

开户银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城东支行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帐    号 72160122000065911 

 

 


